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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乡政府
	工作责任
	具体任务

	科学研判预警
	①2020年11月底前，专题研判一次本地冬春季消防安全形势，部署分行业、分领域开展冬春火灾防控工作。逐一明确具体工作职责、任务要求、时间安排。
②鼓励通过购买服务，引导社会力量开展火灾风险评估检查、消防宣传培训等工作。

	重点约谈推进
	组织约谈问题突出、火灾多发地区的村。

	强化基层防控
	①统筹推动将消防安全纳入乡综合执法事项内容，采取新增编制、委托执法等方式，实现基层综合执法队伍履行消防检查和宣传教育等消防工作职责。
②要依托社会综治管理网络，组织公安派出所、综治办等力量，进行分块立体网格化排查，及时发现并消除火灾隐患，并分类逐一建立台账。
③督促落实完成“十三五”消防规划乡消防队伍建设任务。





表2 各所站
	单位
	具体任务

	各有关所站
	①按照《福建省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福建省火灾隐患排查整治若干规定》、《三明市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意见》，组织开展本行业本系统冬春季节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要建立健全详实的排查工作台账、隐患整改台账。
②对措施不落实、问题突出的村、所属行业企业要开展约谈，督促工作落实。

	村建站
	①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依法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组织开展居民住宅建筑消防设施专项检查。
②开展建筑施工工地排查，督促加强施工作业现场管理。
推动建设电动车集中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加强住宅小区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等隐患整治。
③指导业主依照有关规定使用专项维修资金对共用的消防设施进行维修、更新和改造。

	派出所
	要根据《关于认真组织做好城乡社区日常消防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工作的通知》（公治安明发〔2020〕78号）文件要求，督促公安派出所依法履行日常消防监督检查和消防宣传教育职责，对村（居）民委员会履行消防安全责任、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情况等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督促加强消防安全管理。重点加强“三合一”场所、群租房、老旧小区等单位场所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风险隐患。

	市场监管所
	负责对流通领域的消防产品质量实施监督检查。依法加强查处生产、销售质量不合格、假冒伪劣电气产品和电动车违法销售不符合新标准以及非法改装、拼装、篡改电动车、蓄电池等行为。

	安监站
	突出动火、受限空间等特殊作业环节、部位，督促危化品企业开展自查自改，加强职工安全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从业人员安全意识和操作技能。

	消防办
	①定期组织研判乡内火灾形势，找准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有针对性提高高风险单位场所监督抽查频次，联合有关部门开展示范性检查，提升行业消防监管水平。
②约谈火灾高风险村、重大火灾隐患单位，以案为戒、以案明责、以案促改。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重大隐患久拖不改的单位和个人，要提请政府挂牌督办，并纳入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失信“黑名单”，实施联合惩戒。
③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企业职工举报身边的火灾隐患，形成全社会参与支持、群防群治的良好局面。





	工作责任
	具体任务

	落实主体责任
	重点围绕引发火灾的电源、火源、可燃物，以及造成蔓延扩大和人员伤亡的防火分隔、安全疏散、消防设施等，开展“风险自知、安全自查、隐患自改”活动，主动公开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及其职责，承诺本场所不存在突出风险或者已落实有效防范措施。

	提升自防自救能力
	开展微型消防站建筑消防设施应用、人员疏散营救、初期火灾扑救等应急训练，组织对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员、保安、电（气）焊工和微型消防站站长等人员进行专门培训，提高微型消防站快速反应实战能力。


表3  社会单位




